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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本市101學年度各級學校資訊設備採購原則」1份，

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經費有效運用，發揮集中採購經濟規模，本市所屬各

級學校資訊軟、硬體相關設備採統一採購後配發至各校為

原則。

二、各校如有自行採購統籌核配項目之資訊相關設備需求，請

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動支校內經費部份：請將設備需求原因及經費來源述明

清楚，以電子交換函報本局，核准後方能自行採購。

(二)申請經費補助部份：向教育部或本局申請經費補助者，

請將設備需求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，以郵寄函報本局，

核准後方能自行採購，並錄案控管統籌核配項目之資訊

相關設備，本局不再重複配發。

三、倘非屬統購項目或由各校自行購置項目，如有損壞或維修

需求，由各校自行維護管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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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幼兒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科、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永續環境教育科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、新北市政府教育

局教育研究發展科(均含附件) 2012-10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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